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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重慶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關於重整進展的公告

本公告乃由重慶鋼鐵股份有限公司（「重慶鋼鐵」或「公司」）根據香港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條以及證券及期貨條
例（香港法例第571章）第XIVA部的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作出。

茲提述公司日期為2017年4月25日的關於債權人申請公司重整的提示性公告、
日期為 2017年7月4日的關於法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的公告、自 2017年7

月11日起的多份重慶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關於重整進展的公告、
日期為 2017年7月27日及 2017年7月28日的重慶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關於公司A股股票存在被暫停上市、終止上市等風險的提示公告、日期
為2017年7月31日的重慶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關於公司重整A股股
票將於2017年8月1日起連續停牌的提示公告、日期為 2017年8月1日的重
慶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關於公司A股股票連續停牌的提示性公告、
及日期為 2017年8月19日的重慶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關於第一次債
權人會議召開情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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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3日，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作出 (2017)渝01破申5號《民事
裁定書》，裁定受理重慶來去源商貿有限公司提出的對重慶鋼鐵進行重
整的申請，並指定重慶鋼鐵清算組作為管理人（詳見重慶鋼鐵於2017年7

月4日發佈的《關於法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的公告》）。

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2014年修訂）》（「上交所《上市規則》」）
第13.2.12條的規定，經向上海證券交易所申請，公司A股股票自2017年8

月1日開始因重整事項停牌，直至法院作出相關裁定後公司將根據具體
情況按照相關規定向上海證券交易所申請A股股票復牌。

2017年以來，鋼鐵行業復蘇向好，重慶鋼鐵經營狀況亦有所改善，2017

年7月，重慶鋼鐵已實現當月盈利（未經審計）。目前，重鋼股份管理人積
極組織協調與主要債權人、潛在意向投資人就重整投資方案等有關內
容進行溝通、協商。截至目前，相關事項的磋商與談判仍在進行當中，
潛在意向投資人正在開展相關盡職調查工作。

2017年8月18日，重慶鋼鐵第一次債權人會議採取網絡會議方式於全國
企業破產重整案件信息網（http://pccz.court.gov.cn）召開，表決通過了《財產
管理及變價方案》與《成立債權人委員會相關事項的議案》（詳見日期為
2017年8月19日的重慶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關於第一次債權人會議
召開情況的公告）。

鑒於公司重整事項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公司提醒廣大投資者：《中國證
券報》、《上海證券報》、《證券日報》、《證券時報》、上海證券交易所網
站 (www.sse.com.cn)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 (www.hkex.com.hk)為
公司選定的資訊披露媒體，公司所有資訊均以在上述指定媒體刊登的
資訊為準，敬請廣大投資者謹慎決策，注意投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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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將嚴格按照上交所《上市規則》的相關規定認真履行資訊披露義務，
密切關注並及時披露相關事項的進展，同時也提醒廣大投資者注意風險。
本公司亦將適時遵守上市規則項下之有關披露及其他要求。

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重慶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中國重慶，2017年8月22日

於本公告日期，公司的董事為：劉大衛先生（非執行董事）、周宏先生（非
執行董事）、涂德令先生（執行董事）、李仁生先生（執行董事）、張理全先
生（執行董事）、姚小虎先生（執行董事）、徐以祥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辛清泉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及王振華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